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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加强获证客户对认证标志管理，确保认证标志的使用满足产品认证相关标准的要求，制定本文件。 

 

2  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已获取本公司产品认证标志的客户对于标志的使用和管理。 

 

3  定义 

标志：即产品认证标志，是由认证机构颁发的受保护的标志，该标志表明认证产品符合相关标准的

要求。 

 

4  程序 

4.1 标志的获得 

标志的获得与产品认证证书的获得是同步的，具体见公开文件《产品认证证书管理办法》。 

4.2 标志的使用 

4.2.1 标志可用于产品上，以证明产品符合相应要求。认证标志在使用时，应与客户名称和获证产

品名称一起使用。 

4.2.2 使用标志时，标志应直接施加到每一个产品上，除非产品的物理尺寸不允许这样做，或者不

适合在产品上施加标志，在此情况下可以施加到产品包装或其他附带的资料上。在文件和促销材料中也

可以引用标志。 

4.2.3 在使用标志图案时，应根据认证认证机构提供的标准图样按比例放大或缩小。 

4.2.4 对标志其他使用及管理要求参见公开文件《产品认证证书管理办法》。 

4.3 标志的误用与纠正 

4.3.1 使用了标志的产品发生如下误用情况时，客户应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1）具有危害的； 

（2）未经获准或授权使用标志； 

（3）违背认证协议 

4.3.2 本机构将视客户误用标志的性质及造成后果的程度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具体包括以下一种

或几种： 

（1）产品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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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产品上去除标志 

（3）对产品进行整改，使其满足相关的认证要求； 

（4）对不能通过以上（2）、（3）项纠正措施进行纠正的，则采取报废或适当的退换措施； 

（5）当存在危害又不能实行以上纠正措施时，本机构将向公众发布有关危害的公告，或采取符合国

家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4.4 标志的分类使用 

标志的分类使用参照相应的认证方案，各类认证标志图案示例如下： 

（1）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 

 

（2）绿色产品认证标志： 

   

（3）中国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标志 

 

 

 


